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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函
地址：10050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
聯絡人：林小姐
聯絡電話：02-23959825#3920
電子信箱：insfive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9日
發文字號：疾管防字第11502004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署訂定「漢他病毒安地斯型個案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通

知書」中英文版（區分為適用高風險接觸者及低風險接觸

者)各1式，請轉知所屬相關單位據以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署115年5月15日漢他病毒安地斯型防治政策專家諮

詢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鑑於漢他病毒安地斯型具人傳人之風險，本署刻正依前揭

專家諮詢會議修訂漢他病毒症候群工作手冊，惟為掌握防

疫時效，強化防疫監測及落實接觸者之追蹤管理，爰依專

家諮詢會議決議訂定「漢他病毒安地斯型個案接觸者定義

及自主健康管理應遵守事項」及旨揭通知書中英文版各1

份，貴轄倘遇有漢他病毒安地斯型個案之高/低風險接觸

者，請開立旨揭通知書並衛教接觸者確實遵守相關規定。

三、前揭文件電子檔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「傳染病與防疫專題/

傳染病介紹/第二類法定傳染病/漢他病毒症候群/重要指引

及教材/防疫相關通知書」項下，請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衛生局 1150519

*AJAA115310065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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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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